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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計畫緣起 

一、依據民國 101 年核定「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畫」，整體考量

國家重要施政方針、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、區域計畫、及相關

部門發展計畫等策略訂之，以指導花蓮縣綜合發展實施方案之制

訂，並訂定各項執行計畫，據以落實花東地區永續發展願景。 

二、本計畫主要對應「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畫」之第五章社會面

向之 5.7 提供完善基本公共設施服務策略所研提，以及符合

5.7.1 提升城鄉基本公共設施服務水準：全面檢視城鄉之醫療、

教育、交通、水、電、通訊等基本公共設施服務，針對基本公共

設施服務不足之地區，應優先提出適當的改善計畫，以確保居民

之基本生活需求得被滿足。考量各地之活動中心是居民共同生活

聚集之重要空間，於日常生活中早已是政府於推動各項政策之執

行、各項社會福利服務之重要據點，本計畫內容主要係本縣吉安

鄉共計 18 個村，惟獨光華村一村沒有活動中心可使用，當地居

民亦反映該村沒有合適的場所可作為各項村里活動，爰此，透過

活動中心興建得以凝聚村里向心力，日後作為村里會議、老人長

期照顧據點以及執行社會福利方案等場域營造在地優質的多功

能育樂休閒場域。 

三、依據內政部「健全地方發展均衡基礎建設計畫」，村里集會所活

動中心為地方發展均衡基礎設施，本府連結在地村長及吉安鄉公

所，已尋覓合適之公有土地且符合活動中心興建之特定目的事業

用地，預計於 107 年~108 年完成本縣光華村活動中心興建計畫，

以逐步達成一村里一活動中心之願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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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計畫目標 

一、提升公共服務效能，並改善居民生活環境品質，辦理基本公共設

施興建及維護為主，必能因應社會發展與環境變遷之所需，以及

平衡城鄉發展。 

二、 協助本縣所轄鄉(鎮、市)公所興建村里集會所活動中心，提升

政府服務效能與居民環境生活品質，促進地方均衡發展。 

三、 完成興建 1處活動中心，可作為小型圖書室、閱覽室，提供為

不定期之展覽、座談會之場所；亦可配合社區發展協會，推展

社區之老人會、媽媽教室之活動，同時可附設老人休閒活動中

心，即視居民實際需求，作為複合式多功能活動中心。 

參、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

一、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畫(民國 101 年 9月)。 

花東地區為臺灣特有的一塊環境淨土，在全球追求樂活與慢活

發展趨勢下，花東地區豐富多元的民族組成與文化特質、優美的

自然環境與景觀、乾淨的空氣與土地、豐富的海洋資源、儉樸的

城鄉生活與原住民樂天特質，構成追求永續生活及發展得天獨厚

的區域條件。 

因此，藉由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畫，開展各項永續行動方

案，推動更生態與健康的生活方式、更安心與優質的生存環境、

與更永續與全球在地化發展的生產型態，創造花東地區之“富

足”與“樂活”，並為臺灣區域永續發展的典範。 

二、行政院-「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」。 

依據行政院 103 年 12 月核定「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」，達成

城鄉均衡發展之目標，確保每個地區有在地產業提供就業機會，

充實地區的生活基礎條件，以提高地區的競爭力量，同時深化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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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相互之間的分工合作關係，發揮各自在產業、科技、文化及旅

遊等方面的優勢，朝向充分具備自身特色的地區發展模式。 

對於基礎公共設施是否完善，攸關地方民眾生活品質與安全，

目前中央專案計畫多以公共建設計畫為主，對於鄉村地區之生活

服務設施較少，尤其弱勢鄉鎮或偏遠地區資源更是缺乏，整合各

部會資源推動改善基礎設施，逐步營造以人為本，具在地特色風

貌，安全、 宜居之生活環境。 

三、內政部-「健全地方發展均衡基礎建設計畫」 

依據內政部「健全地方發展均衡基礎建設計畫」，計畫說明鄉

(鎮、市)公所及村里為政府最基層的組織，作為政府政策之執

行、推動各項服務之直接據點，而現行一般性之補助並無法因應

地方基礎設施之建設問題，基於鄉(鎮、市)公所及村里最為貼近

民意，為與基層民眾互動之平台，進行村里集會所活動中心等建

物之興建或修繕，確切符合民眾實際需求與期望，以改善基層行

政組織服務環境及各項公共設施，進而提升服務民眾品質。有鑒

於地方財政狀況不佳，內政部之基礎建設計畫亦為各縣市政府競

爭型補助且補助款逐年下降緩不濟急之狀況，本府評估 9處活動

中心確有興(增)建之必要性，爰提出本計畫期能運用花東基金的

投注加強地方基礎建設，完善各村里之重要公共設施，為民眾提

供健全且優質之生活環境。 

肆、執行策略與方法 

一、執行策略 

本計畫主要為解決村里無空間可使用之基本需求，透過興建光華

村活動中心，改善光華村公共生活空間，以提升民眾生活品質。 

二、 執行方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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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鄉公所由下而上提報興建一處光華村活動中心之需求，經 

本府就可行性、必要性及急迫性進行評估進行提報計畫。 

(一) 人口概況：吉安鄉共有 18個村，528 鄰，3萬 1,977 戶，總人口數

為 8 萬 3,756 人。截至 106 年 10 月底止，光華村人口計 2,188

人，18 鄰，計 896 戶，占該鄉總人口數 2.61%。 

(二) 問題分析：光華村位於吉安鄉的東南邊緊鄰木瓜溪，北鄰永興村、

仁和村、仁安村，南以木瓜溪隔壽豐鄉，西鄰干城村，東以花蓮

溪隔壽豐鄉，面積全鄉最廣，約 850 公頃，早期有一群榮民在資

源貧乏的年代，超越族群界線，建立台灣新移民的社區，隨著社

區變遷，生活環境也有不同。光華村落雖小，生活環境及族群多

元也是整個台灣社區的縮影，是發展新興社區之一，未來的繁榮

更是指日可待，面對民眾對政府多元功能之強烈需求，政府組織

中最基層之村里組織功能，已逐漸由行政功能轉型為服務功能，

同時村里組織在社會福利政策之相關工作上，日趨重要，有鑑於

此，村里活動中心之興建工作更是刻不容緩，並依現況同時變更

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，以符合規定，同時促進社區繁榮與進步。 

光華村內社團有光華社區發展協會、光華村守望相助隊、光華

老人會、農會家政班等團體，現均使用民宅或村內宮廟及向退除

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台東農場花蓮分場借用廳舍做為活動臨時據

點，村內平日皆舉辦各項活動，如光華村辦公處舉行鄰長會報、

社區發展協會每月辦理社團活動及研習、光華村老人會辦理慶生

會及配合衛生所或醫院進行衛教宣導等活動、農會家政班辦理農

事交流及料理研習活動、光華守望相助隊更是每日負責協勤警力

維護社區治安，加上光華村近年來因人口不斷成長，原有 7個鄰，

105 年 2月調整後為 18 鄰，人口數逐年增加下，實需完備公共設

施做為宣導政令及推動各項活動等之場所，以提供民眾良好的生

活品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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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計畫內容：為解決光華村目前無辦公場所之窘境，由吉安鄉公所覓

得吉安鄉光學段23及 24地號土地並已於106年 3月獲本府同意

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作為興建活動中心之用，2 筆土地

面積 1,643.3m2，預定興建總面積為 331m2，土地所有權人為中華

民國、管理者為吉安鄉公所，土地屬於一般農業區，初步規劃興

建一層樓之建物。 

(四) 需求經費：工程總經費新台幣 936 萬 7,000 元整。 

(五) 後續管理：興建計畫完工後交由村長或社區理事長共同經營與管

理，並由吉安鄉公所指派專責一人管理，各單位及民眾借用場所

將酌收費用，作為設施日後維護與管理費，已達自給自足目標。



6 
 

             光華村活動中心預定興建土地現況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光學段 23、24 地號航照圖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

興建位置 

光學段 23、24 地號地號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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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期程與資源需求 

一、 計畫期程：107 年至 108 年 12 月。 

二、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：內政部。 

三、 主辦機關：花蓮縣政府及吉安鄉公所 

四、 協辦機關: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

五、 政府自辦 

六、 預估執行進度甘特圖： 

 

 

七、財務計畫：統整 107～108 年相關行動計畫之財務需求，共計新台

幣 937 萬元整。 

陸、預期效果及影響 

一、 完成光華村 1處活動中心興建工程，健全地方基礎建設，均衡

地方發展，擴大照顧服務面向，改善居民重要生活活動空間，

凝聚居民向心力，充實村里生活環境機能與品質。 

二、 因應社會福利政策需求，作為推動社福關懷之據點，具有深入

基層，照顧弱勢族群之功能。 

三、 提供更具可近性的服務輸送網絡，因應災民緊急安置之場所，

具有防災、救災之功能。 

項

次 
項目內容 

107 年 108 年 

2 4  6 8  10 12  2 4 6 8 10 12 

A 
第一期規劃設

計 

            

壹 上網招標、簽約             

貳 規劃設計             

參 細部設計審查             

肆 建築執照送審             

B 施工             

壹 工程招標、簽約             

貳 工程施工             

參 工程竣工、驗收             

肆 報請結案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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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興建後預計每月平均使用率為 150 小時/月、30 次/月、650 人

次/月。 

 


